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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黑 龙 江 省 财 政 厅

黑农厅联发〔2023〕160号 签发人：王兆成 徐海臣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 2023 年耕地
轮作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地）、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北大荒农垦集

团、龙江森工集团，省监狱管理局、融通农业发展（哈尔滨）有

限责任公司：

为确保全省 2023年耕地轮作试点任务高标准完成，现将《黑

龙江省 2023年耕地轮作试点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

案要求，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迅速组织实施。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黑 龙 江 省 财 政 厅

2023年 6月 12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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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2023 年耕地轮作
试点实施方案

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年轮作休耕、油菜

扩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工作的通知》（农办农〔2023〕

18号）要求，为切实抓好我省 2023年耕地轮作试点工作，推进

政策落实、任务落实、责任落实，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二十

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耕地轮作试点制度，

坚持扩大轮作试点面积，突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突出提升粮油

生产能力、突出粮油生产高质量发展，聚焦重点区域，大力开展

集中连片推进，加大政策扶持，强化科技支撑，把耕地轮作制度

化探索作为试点的重要内容，创新方式、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加快构建符合龙江实际、有区域特色、常态化实施的耕地轮作制

度，为确保大豆油料自给率稳步提高提供有力支撑。

二、试点任务

2023年，全省实施耕地轮作试点面积 2616.434万亩，全部

为实施 1年试点，到 2023年底结束。其中：实施第一种轮作方

式试点面积 1739.005万亩，第二种轮作方式试点面积 829.64 万

亩，第三种轮作方式试点面积 29.164 万亩，第四种轮作方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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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面积 18.625万亩。

三、试点区域

2023年，全省耕地轮作试点全部为实施 1年任务，以第二、

三、四、五积温带为主，兼顾其他积温带。县（市、区、场、局）

在分配省下达试点任务时，要优先考虑集中连片、面积较大地块，

优先考虑推广应用大豆大垄密植栽培技术地块。

四、技术路径

在耕地轮作试点技术路径上继续推广“一主多辅”种植模式，

以玉米与大豆轮作为主，小麦、杂粮、薯类、经济作物与大豆轮

作为辅。主要采取四种轮作方式：

第一种轮作方式：2023年耕地轮作试点地块前茬（2022年）

必须为种植玉米、小麦、杂粮（包含高粱、谷子、荞麦、燕麦、

大麦、糜子等粮食作物，不包含绿豆、红小豆、芸豆、其它杂豆

等作物）、薯类、经济作物，2023年必须种植大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2023年耕地轮作试点地块前茬 2021年种

植玉米等其他作物（不含杂豆、水稻）、2022年轮作种植大豆，

2023年继续种植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2023年耕地轮作试点地块前茬（2022年）

必须为大豆、杂豆、玉米，2023 年必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

菜（其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铃薯），促进小麦、马铃薯、甜菜种

植面积恢复性增长。

第四种轮作方式：2023年耕地轮作试点地块前茬（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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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不包含花生、葵花籽、白瓜籽、油

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2023年必须种植花生、

葵花籽、白瓜籽、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该种

轮作方式仅限省下达油料生产任务指标的市县进行申报）。

五、补助对象、标准和方式

（一）补助对象。耕地轮作试点的补助对象为自愿参加耕地

轮作试点，在试点县（市、区、场、局）内合法耕地上，严格按

照与乡镇政府（农场、林业局）签订协议书确定的内容（含地块

信息、任务面积、技术路径、相关义务等）开展耕地轮作试点的

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自

主经营的农户（职工）。耕地轮作试点补助对象是实际生产经营

者，而不是土地承包者。

（二）补助标准。耕地轮作试点每亩补贴 150元。

（三）补助方式。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乡村两级将耕地轮作试

点面积核实准确、确定是否为合法耕地并符合耕地轮作试点技术

路径要求后，财政部门依据农业部门提报的试点面积，按照相应

的补助标准下达资金，市县相关主管部门按要求将补贴资金兑付

给承担试点任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自主经营的农户（职工），

对自主经营的农户（职工）采用“一卡通”方式发放，对新型经营

主体按照相关资金拨付渠道发放补助资金。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实行省级统筹、市级组织、县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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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级落实的工作机制。省、市、县、乡四级要加强协同配合，形

成工作合力。省里成立由省农业农村厅厅长任组长的耕地轮作试

点协调指导组，加强统筹，强化措施，落实责任。试点市（地）、

县（市、区）、乡（镇）是实施耕地轮作试点任务的责任主体，

要成立推进落实指导组，全面落实试点任务和要求，保障试点有

序开展、取得实效。各级要加大对耕地轮作试点支持力度，确保

工作顺利开展。省、市、县三级要成立耕地轮作试点专家指导组，

负责制定发布技术意见，开展技术培训观摩和现场咨询。

（二）强化任务落实。各试点县（市、区、场、局）要按照

通知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实施方案，明确试点任务、试点区

域、技术路径、操作方式、保障措施等内容。6 月 30日前，各

试点市（地、北大荒农垦集团、龙江森工集团）要统一将所属县

（市、区、场、局）实施方案收齐并报送省农业农村厅备案。各

试点县（市、区、农垦分公司、森工林业局）要在前期申报工作

的基础上，根据省下达的试点任务指标，将试点任务落实到试点

乡（镇、农垦农场、森工林场），试点乡（镇、农垦农场、森工

林场）落实到具体村（屯、管理区）、农户（职工、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地块。试点乡（镇、农垦农场、森工林场）要与每一

个承担试点的农户（职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耕地轮作试

点协议书（一式三份，县、乡、农户各保留一份），明确试点面

积、补贴资金、相关权利、责任和义务。保障试点工作依法依规、

规范有序开展。协议文本由试点县（市、区、分公司、局）农业



- 6 -

农村部门和乡（镇、农垦农场、森工林场）、农户（职工、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分别存档备查。另外，乡镇人民政府结合属地内

融通农业发展（哈尔滨）有限责任公司、省监狱系统前期申报耕

地轮作试点情况，以及当地实际情况对其下达试点任务指标，并

负责耕地轮作试点的全程管理。

（三）强化逐级核查。6月 20日开始，各试点县（市、区、

农垦分公司、森工林业局）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承担耕地轮作试

点任务的乡（镇、农垦农场、森工林场）、村（屯、作业站）对

试点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实行村（屯、作业站、林场）核查

农户（职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将核查结果（附件 4）加盖

公章上报乡（镇、农垦农场、森工林场）；乡（镇、农垦农场、

森工林场）依据村上报的核查结果，组织人员核查村（屯、管理

区、林场）后将核查结果在当地进行公示 5天，公示无异议后将

核查结果（附件 5）加盖公章上报县（市、区、农垦分公司、森

工林业局）农业农村部门；县（市、区、农垦分公司、森工林业

局）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人员进行抽查，抽查无异议后将核查结果

（附件 6）一式 2份加盖公章上报所属市（地）农业农村局、北

大荒农垦集团、龙江森工集团；市（地）农业农村局、北大荒农

垦集团、龙江森工集团审核汇总后将核查结果（附件 7）加盖公

章及附件 6各一式 1份于 8月 20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县、

乡、村三级及北大荒农垦集团分公司、龙江森工集团分公司要对

核查结果的真实性负责，哪级出现违规违法问题，将依法追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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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责任。

（四）强化指导服务。各试点市（地、北大荒农垦集团、龙

江森工集团）、县（市、区、农垦分公司、森工林业局）要组织

专家制定完善分区域、分作物耕地轮作技术意见，在关键农时季

节，组织开展技术培训观摩和田间课堂，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

各级农机、环耕、推广、植保等农业农村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

对耕地轮作的作物调整和技术操作进行指导，确保科学轮作。各

地要继续组织开展耕地轮作试点区域耕地质量监测评价工作，掌

握耕地质量变化情况。

（五）强化绩效管理。各试点市（地、北大荒农垦集团、龙

江森工集团）、县（市、区、农垦分公司、森工林业局）要强化

预算绩效管理，适时开展工作督导，推动试点地块落实、资金拨

付落实、技术落实和指导服务落实。对因农民违约、毁约和落实

地块不符合试点政策有关要求的要及时追缴已发放补助资金并

更换农户、更换地块，确保省下达试点任务完成。要及时足额拨

付省财政下达的补助资金。要通过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项目管理

平台，及时填报实施进度和资金管理有关情况，建立补助对象名

录，全过程建档立案。省级将进一步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按

规定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耕地轮作试点补助资金分配

的重要依据。

（六）强化宣传总结。各试点市（地、北大荒农垦集团、龙

江森工集团）、县（市、区、农垦分公司、森工林业局）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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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要对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年度总结，于 12月 10日前将年

度总结正式文件报送省农业农村厅。各地要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

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轮作试点的重要意

义和有关要求，引导社会各界关注支持试点工作，增强绿色发展

的自觉性。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典型示范等方式，宣传轮

作的积极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省农业农村厅联系人：高立斌 郭家勇

联系电话：0451-82621913、0451-82622128

电子邮箱：guojiayong.2007@163.com

邮寄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文中街 4-1号省农业农村厅

邮政编码：150001

附件：1.2023年全省耕地轮作试点协调指导组名单

2.2023年全省耕地轮作试点专家指导组名单

3.2023年全省耕地轮作试点任务表

4.2023年村级耕地轮作试点任务完成情况核查表

5.2023年乡级耕地轮作试点任务完成情况核查表

6.2023年县级耕地轮作试点任务完成情况核查表

7.2023年市级耕地轮作试点任务完成情况核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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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全省耕地轮作试点

协调指导组名单

组 长：王兆成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副组长：庞海涛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徐海臣 省财政厅副厅长

唐 浩 北大荒农垦集团副总经理

马椿平 龙江森工集团副总经理

成 员：姜庆海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

陈义刚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副处长

梁道满 北大荒农垦集团农业发展部部长

刘志明 龙江森工集团林农产业部部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负

责项目日常组织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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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全省耕地轮作试点
专家指导组名单

组 长：沈铁恒 省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

副组长：邢海军 省种业服务中心推广研究员

宋显东 省植检植保站推广研究员

马云桥 省农业环境与耕地保护站推广研究员

成 员：杨 微 省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

程 鹏 省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

黄 妍 省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

宫香余 省植检植保站推广研究员

林正平 省植检植保站推广研究员

王晓辉 省农业环境与耕地保护站推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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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黑龙江省耕地轮作试点任务表

单位名称

2023 年省下

达耕地轮作

试点任务面

积（亩）

其中：

第一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
必须为种植玉米、小麦、杂
粮、薯类、经济作物，2023
年必须种植大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
为 2021 年种植玉米等其他作物
（不含杂豆、水稻）、2022 年
轮作种植大豆，2023 年继续种
植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
玉米，2023 年必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
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不包含花生、葵花籽、白瓜
籽、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必须种植花生、葵花籽、白瓜籽、
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种植大豆

试点面积（亩）

2023 年种植大豆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小麦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马铃薯

试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

植甜菜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植油料作物试点面积

（亩）

全省合计 26164340 17390050 8296400 147130 107010 37500 186250

哈尔滨市合计 1039500 843300 173800 300 11800 0 10300

1 双城区 26500 10000 2200 300 3900 0 10100

2 阿城区 10900 7900 3000 0 0 0 0

3 呼兰区 26000 15700 4100 0 6200 0 0

4 松北区 6100 3900 2100 0 0 0 100

6 道外区 1300 600 0 0 700 0 0

7 南岗区 1600 600 0 0 1000 0 0

8 宾 县 87400 68700 18700 0 0 0 0

9 方正县 34800 24900 9800 0 0 0 100

10 依兰县 207300 184100 23200 0 0 0 0

11 巴彦县 215700 201800 13900 0 0 0 0

12 木兰县 88800 83000 5800 0 0 0 0

13 通河县 30500 20700 9800 0 0 0 0

14 延寿县 149400 98600 50800 0 0 0 0

15 五常市 63700 50600 13100 0 0 0 0

16 尚志市 89500 72200 17300 0 0 0 0

齐齐哈尔市合计 6700450 4169550 2470300 1600 13850 37500 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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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23 年省下

达耕地轮作

试点任务面

积（亩）

其中：

第一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
必须为种植玉米、小麦、杂
粮、薯类、经济作物，2023
年必须种植大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
为 2021 年种植玉米等其他作物
（不含杂豆、水稻）、2022 年
轮作种植大豆，2023 年继续种
植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
玉米，2023 年必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
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不包含花生、葵花籽、白瓜
籽、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必须种植花生、葵花籽、白瓜籽、
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种植大豆

试点面积（亩）

2023 年种植大豆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小麦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马铃薯

试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

植甜菜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植油料作物试点面积

（亩）

1 铁锋区 5300 2900 2400 0 0 0 0

2 富拉尔基区 3600 2700 900 0 0 0 0

3 碾子山区 14800 12700 2100 0 0 0 0

4 梅里斯区 74500 44400 28900 0 1200 0 0

5 龙江县 233200 164500 68700 0 0 0 0

6 讷河市 1586830 1029050 549700 1080 4800 2200 0

7 依安县 1068680 725500 303100 80 4700 35300 0

8 泰来县 63500 46800 9400 0 0 0 7300

9 甘南县 786400 545900 240500 0 0 0 0

10 富裕县 372400 233700 135800 100 2800 0 0

11 克山县 1014390 522200 492000 40 150 0 0

12 克东县 553400 344800 208300 300 0 0 0

13 拜泉县 923450 494400 428500 0 200 0 350

牡丹江市合计 549300 419500 113600 0 13700 0 2500

1 东安区 1900 1700 200 0 0 0 0

2 阳明区 66800 55400 11400 0 0 0 0

3 爱民区 7100 5600 1100 0 400 0 0

4 林口县 321300 253700 65500 0 0 0 2100

5 穆棱市 12900 8500 4400 0 0 0 0

6 东宁市 76500 49700 26400 0 0 0 400

7 宁安市 35600 19600 2700 0 13300 0 0

8 海林市 24300 23400 900 0 0 0 0

9 绥芬河市 2900 1900 10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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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23 年省下

达耕地轮作

试点任务面

积（亩）

其中：

第一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
必须为种植玉米、小麦、杂
粮、薯类、经济作物，2023
年必须种植大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
为 2021 年种植玉米等其他作物
（不含杂豆、水稻）、2022 年
轮作种植大豆，2023 年继续种
植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
玉米，2023 年必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
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不包含花生、葵花籽、白瓜
籽、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必须种植花生、葵花籽、白瓜籽、
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种植大豆

试点面积（亩）

2023 年种植大豆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小麦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马铃薯

试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

植甜菜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植油料作物试点面积

（亩）

佳木斯市合计 2306000 1826800 478600 120 480 0 0

1 佳木斯郊区 40800 36500 4300 0 0 0 0

2 桦南县 359680 330700 28900 0 80 0 0

3 桦川县 119000 102500 16500 0 0 0 0

4 汤原县 17200 14400 2800 0 0 0 0

5 抚远市 123000 104200 18800 0 0 0 0

6 富锦市 1113020 986300 126200 120 400 0 0

7 同江市 533300 252200 281100 0 0 0 0

鸡西市合计 384400 303700 80400 0 0 0 300

1 恒山区 7850 5500 2300 0 0 0 50

2 滴道区 27300 24800 2400 0 0 0 100

3 梨树区 6200 4500 1700 0 0 0 0

4 麻山区 15550 11200 4300 0 0 0 50

5 鸡东县 72200 39800 32400 0 0 0 0

6 密山市 96500 72200 24200 0 0 0 100

7 虎林市 158800 145700 13100 0 0 0 0

鹤岗市合计 377200 281400 95300 0 500 0 0

1 东山区 38300 29600 8700 0 0 0 0

2 兴安区 4200 2000 2200 0 0 0 0

3 萝北县 256200 184800 71000 0 400 0 0

4 绥滨县 78500 65000 13400 0 100 0 0

双鸭山市合计 949430 759400 188400 0 1230 0 400

1 尖山区 2600 2000 6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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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23 年省下

达耕地轮作

试点任务面

积（亩）

其中：

第一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
必须为种植玉米、小麦、杂
粮、薯类、经济作物，2023
年必须种植大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
为 2021 年种植玉米等其他作物
（不含杂豆、水稻）、2022 年
轮作种植大豆，2023 年继续种
植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
玉米，2023 年必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
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不包含花生、葵花籽、白瓜
籽、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必须种植花生、葵花籽、白瓜籽、
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种植大豆

试点面积（亩）

2023 年种植大豆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小麦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马铃薯

试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

植甜菜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植油料作物试点面积

（亩）

2 岭东区 3100 2400 700 0 0 0 0

3 四方台区 17930 14500 3000 0 430 0 0

4 宝山区 1200 1200 0 0 0 0 0

5 集贤县 183900 160500 22700 0 700 0 0

6 宝清县 533500 396900 136100 0 100 0 400

7 友谊县 1200 1000 200 0 0 0 0

8 饶河县 206000 180900 25100 0 0 0 0

七台河市合计 237400 168400 69000 0 0 0 0

1 新兴区 29800 26800 3000 0 0 0 0

2 茄子河区 100000 60300 39700 0 0 0 0

3 勃利县 107600 81300 26300 0 0 0 0

黑河市合计 3567300 1751900 1758400 53800 1000 0 2200

1 五大连池风景区 13300 3800 9500 0 0 0 0

2 北安市 817200 373300 442600 0 0 0 1300

3 嫩江市 961200 465600 454300 40700 600 0 0

4 五大连池市 613800 251500 360500 1800 0 0 0

5 逊克县 560400 349000 210800 600 0 0 0

6 孙吴县 256200 132900 122800 300 0 0 200

7 爱辉区 345200 175800 157900 10400 400 0 700

伊春市合计 749600 414300 335300 0 0 0 0

1 金林区 13200 7500 5700 0 0 0 0

2 友好区 3700 1900 1800 0 0 0 0

3 铁力市 307500 198000 1095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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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23 年省下

达耕地轮作

试点任务面

积（亩）

其中：

第一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
必须为种植玉米、小麦、杂
粮、薯类、经济作物，2023
年必须种植大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
为 2021 年种植玉米等其他作物
（不含杂豆、水稻）、2022 年
轮作种植大豆，2023 年继续种
植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
玉米，2023 年必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
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不包含花生、葵花籽、白瓜
籽、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必须种植花生、葵花籽、白瓜籽、
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种植大豆

试点面积（亩）

2023 年种植大豆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小麦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马铃薯

试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

植甜菜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植油料作物试点面积

（亩）

4 嘉荫县 352100 166300 185800 0 0 0 0

5 汤旺县 4600 3000 1600 0 0 0 0

6 丰林县 28900 15400 13500 0 0 0 0

7 大箐山县 12000 5500 6500 0 0 0 0

8 南岔县 27600 16700 10900 0 0 0 0

大庆市合计 834100 541200 116300 5700 8000 0 162900

1 大同区 34600 24100 1600 500 0 0 8400

2 让胡路区 8400 7100 700 0 600 0 0

3 龙凤区 3100 1800 1300 0 0 0 0

4 红岗区 5100 4000 1100 0 0 0 0

5 高新区 1400 800 600 0 0 0 0

6 林甸县 425650 346500 79100 50 0 0 0

7 肇州县 31700 24300 3000 3500 500 0 400

8 肇源县 149000 42300 22500 1500 0 0 82700

9 杜蒙县 175150 90300 6400 150 6900 0 71400

大兴安岭地区合计 144600 30300 55000 58400 900 0 0

1 大兴安岭行署 83500 14300 27400 41600 200 0 0

2 加格达奇区 13100 2100 6800 3700 500 0 0

3 呼玛县 47100 13000 20800 13100 200 0 0

4 漠河市 900 900 0 0 0 0 0

绥化市合计 2017340 1643000 370400 390 3550 0 0

1 北林区 85450 76400 7000 0 2050 0

2 安达市 90000 56200 338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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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23 年省下

达耕地轮作

试点任务面

积（亩）

其中：

第一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
必须为种植玉米、小麦、杂
粮、薯类、经济作物，2023
年必须种植大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
为 2021 年种植玉米等其他作物
（不含杂豆、水稻）、2022 年
轮作种植大豆，2023 年继续种
植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
玉米，2023 年必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
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不包含花生、葵花籽、白瓜
籽、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必须种植花生、葵花籽、白瓜籽、
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种植大豆

试点面积（亩）

2023 年种植大豆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小麦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马铃薯

试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

植甜菜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植油料作物试点面积

（亩）

3 肇东市 21190 15700 5300 90 100 0 0

4 兰西县 71250 55600 15300 0 350 0 0

5 青冈县 201750 168600 32800 300 50 0 0

6 明水县 200900 159900 41000 0 0 0 0

7 海伦市 671700 540500 131200 0 0 0 0

8 望奎县 344000 288500 54500 0 1000 0 0

9 绥棱县 196000 172300 23700 0 0 0 0

10 庆安县 135100 109300 25800 0 0 0 0

北大荒农垦集团合计 5786020 3888200 1819900 25920 52000 0 0

1 宝泉岭分公司 801300 659000 142300 0 0 0 0

2 红兴隆分公司 934200 826300 106300 1200 400 0 0

3 建三江分公司 299580 234500 65000 80 0 0 0

4 牡丹江分公司 324590 303300 18200 90 3000 0 0

5 北安分公司 1527700 874000 628200 18000 7500 0 0

6 九三分公司 1226100 583300 630700 5700 6400 0 0

7 齐齐哈尔分公司 287850 150700 102300 150 34700 0 0

8 绥化分公司 339700 225600 113900 200 0 0 0

9 哈尔滨有限公司 45000 31500 13000 500 0 0 0

龙江森工集团合计 521700 349100 171700 900 0 0 0

1 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 600 600 0 0 0 0 0

2 东京城林业局有限公司 13100 11400 1700 0 0 0 0

3 柴河林业局有限公司 6500 6200 300 0 0 0 0

4 林口林业局有限公司 31500 23100 84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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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23 年省下

达耕地轮作

试点任务面

积（亩）

其中：

第一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
必须为种植玉米、小麦、杂
粮、薯类、经济作物，2023
年必须种植大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
为 2021 年种植玉米等其他作物
（不含杂豆、水稻）、2022 年
轮作种植大豆，2023 年继续种
植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
玉米，2023 年必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
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不包含花生、葵花籽、白瓜
籽、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必须种植花生、葵花籽、白瓜籽、
油莎豆、油菜籽、芝麻、胡麻籽等作物）

2023 年种植大豆

试点面积（亩）

2023 年种植大豆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小麦试点

面积（亩）

2023 年种

植马铃薯

试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

植甜菜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种植油料作物试点面积

（亩）

5 绥阳林业局有限公司 21700 21700 0 0 0 0 0

6 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 15000 9200 5800 0 0 0 0

7 苇河林业局有限公司 33700 15800 17900 0 0 0 0

8 沾河林业局有限公司 42900 22700 20200 0 0 0 0

9 亚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 10200 10200 0 0 0 0 0

10 通北林业局有限公司 90500 21500 68100 900 0 0 0

11 绥棱林业局有限公司 34600 15200 19400 0 0 0 0

12 鹤北林业局有限公司 17600 15600 2000 0 0 0 0

13 清河林业局有限公司 18300 17000 1300 0 0 0 0

14 迎春林业局有限公司 67300 62500 4800 0 0 0 0

15 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 46400 36100 10300 0 0 0 0

16 双鸭山林业局有限公司 20000 16000 4000 0 0 0 0

17 鹤立林业局有限公司 11500 10700 800 0 0 0 0

18 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 40300 33600 67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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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 年村级耕地轮作试点任务完成情况核查表
填表人姓名： 填报时间： 填表人联系电话：

内容

2023 年
县乡下
达耕地
轮作试
点任务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 2023
年县乡
下达耕
地轮作
试点任
务面积
（亩）

其中：

未完成
面积

（亩）

承
担
试
点
农
户
联
系
电
话

承
担
试
点
农
户
身
份
证
号
码

第一种轮作方式(地
块前茬必须为种植
玉米、小麦、杂粮、
薯类、经济作物，
2023 年必须种植大
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地
块前茬必须为 2021
年种植玉米等其他
作物（不含杂豆、水
稻）、2022 年轮作
种植大豆，2023 年
继续种植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玉米，2023 年必
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地
块前茬必须为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不
包含花生、葵花籽、
白瓜籽、油莎豆、油
菜籽、芝麻、胡麻籽
等作物。2023 年必
须种植花生、葵花
籽、白瓜籽、油莎豆、
油菜籽、芝麻、胡麻
籽等作物）

2023 年
县乡下
达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
县乡下
达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
县乡下
达种植
小麦试
点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小麦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
县乡下
达种植
马铃薯
试点面
积（亩）

实际完
成种植
马铃薯
试点面
积（亩）

2023 年
县乡下
达种植
甜菜试
点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甜菜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
县乡下
达种植
油料作
物试点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油料作
物面积
（亩）

ⅹⅹⅹ村（管
理区、林场）

合计

1 ⅹⅹⅹ

2 ⅹⅹⅹ

3 ⅹⅹⅹ

4 ⅹⅹⅹ

5 ⅹⅹⅹ

6 ⅹⅹⅹ

7 ⅹⅹⅹ

… …

备注
1.面积小数点后不保留位数；
2.C=E+G+I+K+M+O;D=F+H+J+L+N+P;Q=C-D.

村委会（管理区、林场）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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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3 年乡级耕地轮作试点任务完成情况核查表
填表人姓名： 填报时间： 填表人联系电话：

内容

2023 年
县（分公
司）下达
耕地轮
作试点
任务面
积（亩）

实际完
成 2023
年县（分
公司）下
达耕地
轮作试
点任务
面积
（亩）

其中：

未完
成面
积

（亩）

负
责
该
项
工
作
联
系
人
电
话

负
责
该
项
工
作
联
系
人
姓
名
及
职
务

第一种轮作方式(地
块前茬必须为种植
玉米、小麦、杂粮、
薯类、经济作物，
2023 年必须种植大
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地
块前茬必须为 2021
年种植玉米等其他
作物（不含杂豆、水
稻）、2022 年轮作
种植大豆，2023 年
继续种植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玉米，2023 年必须
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地
块前茬必须为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不包
含花生、葵花籽、白
瓜籽、油莎豆、油菜
籽、芝麻、胡麻籽等
作物。2023 年必须种
植花生、葵花籽、白
瓜籽、油莎豆、油菜
籽、芝麻、胡麻籽等
作物）

2023 年
县（分公
司）下达
种植大
豆试点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
县（分公
司）下达
种植大
豆试点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
县（分公
司）下达
种植小
麦试点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小麦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
县（分公
司）下达
种植马
铃薯试
点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马铃薯
试点面
积（亩）

2023 年
县（分公
司）下达
种植甜
菜试点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甜菜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
县（分公
司）下达
种植油
料作物
试点面
积（亩）

实际完
成种植
油料作
物面积
（亩）

ⅹⅹⅹ乡（镇）或农
场合计

1 ⅹⅹⅹ村（管
理区）

2 ⅹⅹⅹ村（管
理区）

3 ⅹⅹⅹ村（管
理区）

4 ⅹⅹⅹ村（管
理区）

5
ⅹⅹⅹ村（管

理区）

6
ⅹⅹⅹ村（管

理区）

7 ⅹⅹⅹ村（管
理区）

… …

备注 1.面积小数点后不保留位数；
2.C=E+G+I+K+M+O;D=F+H+J+L+N+P;Q=C-D.

乡（镇）人民政府（农场）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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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3 年县级耕地轮作试点任务完成情况核查表
填表人姓名： 填报时间： 填表人联系电话：

内容

2023
年省
下达
耕地
轮作
试点
任务
面积
（亩
）

实际
完成
2023
年省
下达
耕地
轮作
试点
任务
面积
（亩）

其中：

未完
成面
积

（亩）

负
责
该
项
工
作
联
系
人
电
话

负
责
该
项
工
作
联
系
人
姓
名
及
职
务

第一种轮作方式
(地块前茬必须为
种植玉米、小麦、
杂粮、薯类、经济
作物，2023 年必须
种植大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
（地块前茬必须
为2021年种植玉
米等其他作物
（不含杂豆、水
稻）、2022 年轮
作种植大豆，
2023 年继续种植
大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玉米，
2023 年必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中甜菜前茬可
以是马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
（地块前茬必须为
粮食作物、经济作
物，不包含花生、
葵花籽、白瓜籽、
油莎豆、油菜籽、
芝麻、胡麻籽等作
物。2023 年必须种
植花生、葵花籽、
白瓜籽、油莎豆、
油菜籽、芝麻、胡
麻籽等作物）

2023 年
省下达
种植大
豆试点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省
下达
种植
大豆
试点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省
下达
种植
小麦
试点
面积
（亩）

实际
完成
种植
小麦
试点
面积
（亩）

2023
年省
下达
种植
马铃
薯试
点面
积

（亩）

实际
完成
种植
马铃
薯试
点面
积

（亩）

2023
年省
下达
种植
甜菜
试点
面积
（亩）

实际
完成
种植
甜菜
试点
面积
（亩
）

2023 年
省下达
种植油
料作物
试点面
积（亩）

实际完
成种植
油料作
物面积
（亩）

ⅹⅹⅹ县（市、区、分公司、林业局）
合计

1 ⅹⅹⅹ乡（镇、农场、林场）

2 ⅹⅹⅹ乡（镇、农场、林场）

3 ⅹⅹⅹ乡（镇、农场、林场）

4 ⅹⅹⅹ乡（镇、农场、林场）

5 ⅹⅹⅹ乡（镇、农场、林场）

6 ⅹⅹⅹ乡（镇、农场、林场）

7 ⅹⅹⅹ乡（镇、农场、林场）

… …

备注
1.面积小数点后不保留位数；
2.C=E+G+I+K+M+O;D=F+H+J+L+N+P;Q=C-D.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农垦分公司、森工林业局）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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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3 年市级耕地轮作试点任务完成情况核查表
填表人姓名： 填报时间： 填表人联系电话：

内容

2023

年省下

达耕地

轮作试

点任务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

2023

年省下

达耕地

轮作试

点任务

面积

（亩）

其中：

未完成

面积

（亩）

负
责
该

项
工
作

联
系
人

电
话

负
责
该

项
工
作

联
系
人

姓
名
及

职
务

第一种轮作方式(地

块前茬必须为种植

玉米、小麦、杂粮、

薯类、经济作物，

2023 年必须种植大

豆)。

第二种轮作方式

（地块前茬必须为

2021 年种植玉米等

其他作物（不含杂

豆、水稻）、2022

年轮作种植大豆，

2023 年继续种植大

豆）

第三种轮作方式（地块前茬必须为大豆、杂豆、玉米，2023

年必须种植小麦或马铃薯或甜菜，其中甜菜前茬可以是马

铃薯）

第四种轮作方式
（地块前茬必须为
粮食作物、经济作
物，不包含花生、
葵花籽、白瓜籽、
油莎豆、油菜籽、
芝麻、胡麻籽等作
物。2023 年必须种
植花生、葵花籽、
白瓜籽、油莎豆、
油菜籽、芝麻、胡
麻籽等作物）

2023 年
省下达
种植大
豆试点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省下
达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大豆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省下
达种植
小麦试
点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小麦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省下
达种植
马铃薯
试点面
积（亩）

实际完
成种植
马铃薯
试点面
积（亩）

2023
年省下
达种植
甜菜试
点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甜菜试
点面积
（亩）

2023
年省下
达种植
油料作
物试点
面积
（亩）

实际完
成种植
油料作
物面积
（亩）

ⅹⅹⅹ市（地、集团）合计

1 ⅹⅹⅹ县（市、区、分公司、林业局）

2 ⅹⅹⅹ县（市、区、分公司、林业局）

3 ⅹⅹⅹ县（市、区、分公司、林业局）

4 ⅹⅹⅹ县（市、区、分公司、林业局）

5 ⅹⅹⅹ县（市、区、分公司、林业局）

6 ⅹⅹⅹ县（市、区、分公司、林业局）

7 ⅹⅹⅹ县（市、区、分公司、林业局）

… …

备注
1.面积小数点后不保留位数；

2.C=E+G+I+K+M+O;D=F+H+J+L+N+P;Q=C-D.

市（地）农业农村局（北大荒农垦集团、龙江森工集团）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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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3年 6月 12日印发


